
最新法律正义的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那么演讲
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大家找寻
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法律正义的演讲稿篇一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做人也有一定的制度。俗话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觉得学好法律法规就是学会做
人。

记得上三年级时，一天上午我和几位同学一起走路去学校，
我们刚走到半路上就遇上了一些六年级的大哥哥，他们拦住
了我们，我们战战惊惊的问：“你们要干什么呀?”那些六年
级的大哥哥恶狠狠地说：“干什么，你说呢?识相的把钱交出
来。” “可是我们没有钱。”我们异口同声的说。对方领头
的那个大孩子说：“没钱，谁会相信呀!现在的小学生出门还
能不带钱?” “我们是真的没带钱。”我们回答道。“那就
让我们搜一下，如果从谁身上搜出一角钱，那么我们给你们
每人赏五个大拳头，你们仔细想一想交还是不交。给你们一
分钟的考虑时间，如果一分钟后你们还是不交出钱来，那我
们可要动手了。”领头的那个人说。我们听了都害怕了，决
定交出钱，我把我身上仅有的一元钱交了出来，大家也纷纷
交出了自己的零花钱。

还有一次，我和朋友李克阳准备去楼下的小卖部买零食，但
是我们拿的钱只够买一包，我们想到了一个坏主意：一个人
打掩护，另一个趁机再拿一包。在我们的默契配合下，真的
多拿了一包。回家后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声
色俱厉的对我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马上拿去还给人



家并道歉”。听了妈妈的话，我们也意识到自己做错了，马
上拿去还了，并承认了错误。

这些违法的不文明的事在我们身边随时发生，我们只有认真
学习法律知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人与人才能和平相处，
社会才会和谐稳定。

总而言之，法律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无法则不能立足于世
界，更不用说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威信。无论是一个单位还
是一个人，都要以法为重。邓小平爷爷在1986年指出：加强
法制重要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
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法制教育。因此，我们都应该
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

法律正义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我叫**，在镇司法所工作。今天我来给同学们讲授一些通常
的法律知识，以便同学们在今后学习和生活中有所作用。

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同学们可以通
过多种途径接收到各种新鲜的事物，其中有健康的，也有一
些不健康的东西，你们是否能分辨得清楚?你们是否想过你们
日常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是不可侵犯的，谁违犯了法律就必定受到法律的惩罚。

那么，什么行为是犯罪的行为呢?要远离犯罪，这是同学们首
先要弄清楚的问题。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完全，
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
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
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
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



认为是犯罪。犯罪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犯罪是一
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二)犯罪是一种
触犯刑律的行为，即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三)犯罪是一种应
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今天在坐的
都是小学生，也就是说你们都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
是未成年人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值
得注意的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刑法》第××条做了
年龄及犯罪行为种类上的限制。《刑法》第××条第×款规
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意思就是凡
年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任何一种的犯罪行为，
都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规定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在我国，已满十六周岁的人，因体力、智力已相当发展，并
有一定社会知识，已具有分辩是非善恶的能力，因此，应当
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法律正义的演讲稿篇三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这个美丽的夜晚，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
这次上台的机会，谢谢！我是来自服装学院艺设7班的路孝阳，
今天我演讲得题目是《法律在我心中》。

当清晨的一缕阳光暖暖的照在心头，当黄昏的一丝晚霞向我
我招手，便又匆匆离去。我的心情有些沉重，小伟的故事让
我震惊，引我深思。

小伟——河南省，九岁的学生，他非常想有一本《十万个为
什么？》，他高高兴兴的问求妈妈，妈妈用“考上了就买，
考不上就别买”，冷冷地回答他。他太想得到那本书了，欲
望冲破了理智的防线，他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敲诈邻居七
十四岁的王奶奶，他曾多次把纸夹在王奶奶加的门缝里，大
家可以想象，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会是怎样到位惊恐。焦
虑与不安，年时已高的王奶奶，由于过度恐慌，心脏病突发，



而与世长辞。但很快九岁的敲诈者，也被警察抓捕归案。

同学们：听完了故事，你有何感想？也许你会气愤的说，应
该把他送到少年管教所去，也许你会平淡的说，孩子小，玩
笑而已，也许你会怨恨的说，是他妈妈不恰当的爱二激他犯
错，也许你会理智的说，是他心中无法律意识，而自酿苦果。
是啊！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度难免会犯错，犯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如何面对和改正，但若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就会
葬送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

亲爱的同学们：错与不错只是一念之差，守法与犯法只是一
步之遥。法是安全的眼睛，懂法就会明辨是非，规范自己的
行为，法是智慧的窗口，对人的思想进行点播，行为加以制
约。法它既赋予我们权利，也会让我们肩负责任。法律对违
法犯罪行为予以严惩，也为善良的人们伸张正义。我们要从
小养成法律意识，养成学法、用法，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既要用法律的准绳规范自己的行为，又要懂得拿起法律的武
器保护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一次打架斗殴，违反社会秩
序都是犯法，一次“红灯停，绿灯行”的行为是守法，这都
是法的体现，法，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就在我们身边，
它就在我们心中。

在座的同学们：法制的社会是公平而美好的，法制的蓝天是
湛蓝而深远的，法制的家园是安详而美好的，让我们携起手
来，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让我们的心时刻铭记法，秉
持心的法剑，描绘美好的明天！

法律，要靠我们大家自觉遵守，我们要从小做起，从小事做
起。我们小学生的社会经验不够丰富，却自我感觉已经是大
人了，喜欢独来独往，而有时却有怀疑自己的能力，需要寻
求他人的帮助，因此有些学生喜欢拉帮结派，重“感情”，
崇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人更是无法无天，一句话说
他不对就开打，打得你求饶为止。当他们在家庭、公共场所
遇到难题时，过于信任自己的狐朋狗友，而不听家长的劝阻，



遇到事情不冷静，行动不想后果，喜欢“先动手”，“后动
脑子”，事过之后也没任何反应，知道冷静下来发现出了大
祸才后悔起来。也有些人沉迷于网络、电子游戏之中，因没
钱玩游戏，常常干出不可饶恕和难以想像的事情来。后悔时，
一切的一已经迟了。

同学们让法律永远在我们心中。

法律正义的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

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

各位老师、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以支教老师的身份，给
大家谈一谈法律方面的问题，希望同学们进一步提高法制观
念，在学法、知法、守法上有所帮助，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
学生，同时更是抛砖引玉。结合有些年来学习法律的一些体
会和认识，和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本人的
学识和能力所限，加上时间有限，准备不足，有不当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法律与生活》——一切
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
于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宪法中规定，1999年宪法修正案：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树立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制意识。因此，作为普及
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先
哲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
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如果人间没有了法
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
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
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



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
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
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
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
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
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
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

法律是规则和原则统一。法律首先是规则。法律总是表现为
一条一条的规则，规则是法律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但是，由
于规则本身具有滞后性、有限性等弱点，因而，规则要和原
则结合起来，要深入探究法律背后共同的东西，这样才能全
面充分地掌握法律。第四，法律应该是百科全书。学习法律
不仅仅需要学习法律规则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掌握和这些
法律规则有关的非常丰富的广博的知识。人的任何知识、任
何经验，对他的法律理解和法律执法都大有裨益。

法律是人的行为规则，法律要规范人的行为。我觉得就有必
要首先研究这个“人”是什么？经济学把“人”假定为“经
济人”，伦理学把“人”假定为“道德人”，法律对“人”
也有一个假定。我认为，法律对人的假定是“坏人”。霍布
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要了解法律，一定要从坏
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而不要从好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
这就是霍姆斯著名的“坏人理论”。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必然要涉及到对人性的基本假定，
法律的“坏人理论”把人性假定为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人性恶，是坏人，会做坏事，为了禁止坏人做坏事，
让坏人做不成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各种法律规则。如人会
背信弃义，所以要规定诚实信用；会出尔反尔，所以要签订
合同；会损人利己，所以要规定损害赔偿；会杀人越货，所
以要罚当其罪，等等。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
也是法律的渊源，有坏人才有法律，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



一套对付坏人的规则制度。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针对人性
恶，禁止坏人做坏事的各种法律规则，如背信弃义，会遭
到“上帝”的惩罚；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损人利己，
要损害赔偿；杀人越货，会罚当其罪；等等。既然如此，人
们就不背信弃义，不违反合同，不损人利己，不杀人越货了，
结果人们弃恶从善，坏人变好人。可见，法律是克服人性恶
的工具，法律催人向善，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人们才成为好
人。

法律正义的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我叫xxx，是古柳中心中学的学生。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与
法通行，伴我健康成长》。

谈到“法律”，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或多或少对它都有一
定的了解。《新华词典》上解释“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
颁布的强制各种行为的规则的总称。”我认为法是安全的眼
睛，懂法就能辨明邪正，认清是非；法是智慧的窗口，对人
的思想进行点拔，行为加以制约。正是由于这些法律的存在
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个社会才变的有序。21
世纪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法律的重要性。

在生活中，同学当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自己是学生，主要任
务是学习，学法是长大以后的事情。开始我也有这种观点，
但随着市里“法律进校园”、“法律进课堂”活动的深入开
展，自己法律知识的不断增加，我明白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法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常言
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
矩”。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与人们生
产生活愈来愈密切。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
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民以食为天”，有
《食品安全法》来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食品安全健康；我们



出行，秩序井然，是因为有《道路交通法》来规范；我们在
校园里快乐的学习成长，有《义务教育法》为我们保驾护航；
我们中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中小学生守则》、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来指导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怎样做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每天可以通过广播、电视、
网络等多种途径接受到各种新鲜事物。哪些是健康的、哪些
是不健康的，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怎样区分善与恶、是与非，唯有学习法律知
识，自觉做到学法、懂法、守法、护法，这样才能抵制各种
不良影响，促进自己健康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法盲，误入
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作为当代中学生，我们应该思考：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如何
与法同行？其实，法律离我们很近。当别人欺负你时，一个
不理智的选择可能让你犯罪。20xx年，发生过这样一幕惨剧。
学生小天经常被同学欺负，他累仇成恨，寻求报复，在一个
下午放学的路上，他用刀活活的刺死了欺负他的同学。小天
就这样亲手毁了自己的美好前途，小天的失足，让我们为之
痛心，为之惋惜……但我们能做的，难道真的就只有这些吗？
设想一下，如果小天被逼无奈时能用“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这一切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了！ 同学们，当冲动袭来，告劝
自己：冲动是魔鬼！一个意念可能导致你犯罪，一个想法可
能会让你一生流泪。让我们心中时刻铭记法，铭记法的威严
与壮义。只要我们心中有法，你就会明白：什么事情可做，
什么事情不可做，什么样的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什么样的
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

常言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只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增强法
制意识，持之以恒学法、守法、用法、护法，一点一滴积累，
逐步树立法制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才能使自己
健康茁壮成长。如从小养成了各种不良习性，又不注重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不注重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养成遵纪守法的
良好习惯，最后必将酿成大错。我有一个邻居，年仅15岁，
是初中学生，偶然机会到网吧上了一次网，后来沉迷于网络
游戏，荒废了学业，他先是骗父母的钱，不够用时就偷，后
来发展到与社会不良青年勾结抢劫，案发后被劳动教养两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青少年是祖国
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我们不仅要学习掌握科学知识，而且
要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增强法制意识，做一个学法、懂法、
守法、用法、护法的中学生，将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合
格的接班人。同学们，让我们与法同行，健康成长吧！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